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餐飲實習專業教室】 

安全防護實施要點 

1、教師應按任課時間到達上課地點教導學生，實習過程需在場指

導，以免發生意外。 

2、學生應依任課教師安排座位入座或所分配的機具操作實習，不得

擅自調換座位或任意取用機具。 

3、實習課期間之服裝儀容一律依規定穿著。 

4、在教室內應保持肅靜，不得嬉戲、喧嘩及追趕，如需討論以不影

響他人為原則。 

5、實習所需之機具設備，教師需充分講解安全守則及使用方法後，

才得令學生操作，以免發生傷害事件。 

6、學生操作實習機具前，應先行檢視，如發現故障或損壞立即報告

任課教師處理，勿任意操作。 

7、教室內空調設備、電源控制器、瓦斯等需由任課教師或管理人員

指導學生開啟，學生非經允許不得私自開用。 

8、實習結束，教師需指導學生一切機具規定位、關閉電源、瓦斯、

爐火等，並做必要之安全檢查及清潔後才可離開。 

9、實習結束，把環境整理復原，廢棄資源及物品一律投入垃圾桶

內，並於課後傾倒。 

10、課於非排定時間之使用，需依借用程序經管理教師同意，並請相

關教師到場指導。 

11、室內桌椅、器材嚴禁任意搬動，下課時，門窗應立即鎖上。 

12、管理教室應定期檢查室內各項器材，並依實際需要提出維修或汰

舊換新。 

13、教室內嚴禁吸煙，以維持室內清潔及安全。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餐飲實習專業教室】 

借用申請單 

借用單位  

※本單位（人）已詳閱並同
意遵照『國立金門大學觀光
管理學系餐飲實習專業教室
安全防護實施要點』 

□是 □否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借用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起 

年     月     日     時     分     止 

借用事由 

 

 

 

借用設備 

請寫於附件：借用點交清單中 

 

 

使用人數 人 
 

 

申請人 

簽章/日期 

指導老師/ 
活動負責人 

簽章/日期 

承辦人 

簽章/日期 

專業教室 
管理人 

簽章/日期 

單位主管 

簽章/日期 

     

借用程序： 

1、單位借用，應於借用時間一週前，向本系申請，並填寫「餐飲實習專業教

室借用申請單」及「借用切結書」等，辦理借用手續。經本系專業教室管

理人及系主任核准後始能借用，並於借用當日至本系登記與借用鑰匙。 

2、借用單位未借用之器材設備，不得擅自使用。 

3、借用者應負責維護場地之整潔及安全，歸還前需將場地復原。場地內器

材、設備等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搬動或架設，如因需要必須變動時，應先徵

得本系管理人員之同意，若有損壞，應照價賠償或負責完全修復，場地設

備不得擅自轉讓他人使用。 

4、借用時段：配合學校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30，如需使用進修

部上課時段不得超過 21:00。違者立即停止借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餐飲實習專業教室】 

借用點交清單 

借用單位 
 

 

借用日期/ 

時間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借用事由 

 

 

 

由借用單位列出借用清單交由專業教室管理人員點交 

1、所借用之設備器材是否損壞? □是  □否 

2、所借用設備器材是否點交歸還? □是  □否 

3、教室內燈光、冷氣及各項設備是否關閉? □是  □否 

4、各項設備是否功能正常? □是  □否 

5、所張貼之海報及宣傳單是否清除? □是  □否 

6、教室環境是否已清潔完畢? □是  □否 

7、其他事項  

設備器材借用明細(如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 

請註明品名及數量： 

 

 

 

 

 

申請人 

簽章/日期 

指導老師/ 
活動負責人 

簽章/日期 

承辦人 

簽章/日期 

專業教室 
管理人 

簽章/日期 

單位主管 

簽章/日期 

     

※本表單於歸還場地時填寫。 

點交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餐飲實習專業教室 

借用切結書 

                                     案號： 

    本單位（人）已詳閱並同意遵照『觀光管理學系餐飲實習專業教室安全防護

實施要點』。 

一、若有違反學校任何規定或操作不當，而導致一切損失，應自行承擔，不得要

求學校賠償；若損及場地、相關器材、物品、設備等，願意負維修或賠償之

責；使用時數亦謹依申請時間辦理。 

二、借用單位應對活動人員或使用人員，負安全維護之責任，國立金門大學觀光

管理學系不負任何責任。 

三、借用單位應負責處理活動內產生之廢棄物之分類，依照政府頒訂垃圾分類原

則實施之。若因未妥善處理廢棄物之分類，致使國立金門大學遭受行政罰鍰

處分，本單位（人）願承擔罰鍰費用及後續清運相關程序。 

 
     

此致  

 

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